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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以法释法：将与主体法条文联系紧密、能直接对主体法条文有注释说明作用的法律、法规、司
法解释等条文置于主体法条文之下，标明效力层级，从最权威的角度对主体法条文进行解读。
　　2.请示答复：收录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对于具体问题的
请示答复，这些请示答复是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或具体案件的处理所作出的答复，反映了对某一具
体问题或个案的处理思路、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条文注释：对主体法条文以及密切联系的条文进行综合适用解释，注释法条中的重点、难点，
帮助读者把握法律规定的精髓，掌握法律原意。
　　　4.案例指引：紧扣法律条文，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公布的典
型案例的裁判摘要。
通过相关案例，可以进一步领会和把握法律条文的适用，从而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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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
前款规定的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第52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公布信息，应当同时对有关食品可能产
生的危害进行解释、说明。
食品安全信息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总体情况、标准、监测、监督检查（含抽检）、风险评估、风险警示
、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根据食品安全信息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影响范围的不同，公布信息的部门主要有：一是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即现行体制下的卫生部。
卫生部负责公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以及其他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国务院确定的需要统一公布的信息。
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即现行体制下的省卫生厅、直辖市卫生局。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统一公布影响限于特定区域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
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以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
这些信息的特点是影响力限于特定区域。
三是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各级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
和形式公布本部门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如批准、变更、吊销有关食品生产经营行政许可的
情况，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抽样检验的结果，对违法生产经营者的查处情况等。
同时还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将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向所在地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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